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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文件

漓院政教学〔2020〕5 号

关于继续实施在线教学及相关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，各单位：

根据学校《关于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2020 年春季

学期复学工作的通知》（漓院政安稳〔2020〕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为了保证在疫情防控期间有效、有序、保质、保量完成本学期各

项教学计划，实现开学后线上与线下课堂教学无缝对接，经研究，

决定继续实施在线教学工作,具体安排如下：

一、继续开展在线教学

根据目前疫情防控要求，在未接到正式开学通知之前，学校

将于第 6 至第 10 周（3 月 30 日至 5 月 1 日）继续实施在线教学。

各二级学院应当根据教学计划继续做好在线教学工作，通知已开

展在线教学的教师准备和上传教学资料，提醒师生按时进行在线

授课和在线学习,确保在线教学质量。任课教师应将调整后的课

程教学大纲及教学日历报各二级学院备案。属于新增在线课程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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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发展中心和各二级学院要组织好新开课教师的线上授课培

训工作，通知选择中国大学 MOOC、超星、智慧树等平台课程的教

师，加入平台交流群进行学习和培训；各二级学院应按要求做好

新增在线课程的统计，完善课程表并通知学生，相关开课材料报

教科处备案。

二、调整在线教学实施方案

各二级学院根据继续实施在线教学的工作安排，结合本学院

实际情况调整好本学院延迟开学期间在线教学实施方案，做好第

6 至第 10 周在线教学计划以及第 10 周以后的延期预案。同时，

对于仍未开展线上教学的课程在正式开学后的教学安排制定可

行性方案。

三、提高在线教学质量

教学科研处、学生事务部和至善学院协同配合，主要通过开

设全校性通识教育课程切实加强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要内容的

思想引导，继续开展疫情防控教育、生命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

育。各二级学院应当进一步强化授课队伍、团队备课、课程直播

（录制）以及审核把关，既不能搞“一刀切”，要求所有教师都

制作直播课、要求所有学生每天上网“打卡”，又要扎实推进线

上教学资源共享和教育教学方式创新。任课教师应当准确把握在

线学习要求，适当布置和在线课程有关的作业和学习任务，课后

网络辅导不宜时间过长等。学校教学督导组继续对在线教学情况

进行线上督查，教学信息员继续对在线教学情况进行反馈，各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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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学院及时根据督查和反馈情况进行改进，不断提高在线教学质

量。

四、保障学生在线学习

各二级学院要对学生参加在线学习情况进行再排查、再调度，

多途径为学生在线学习提供指导帮助，及时掌握了解疫情地区学

生、困难学生、防疫一线人员特别是一线医护人员子女的学习情

况，组织教师有针对性地进行关心和辅导，帮助他们在疫情防控

期间学有所获、健康成长。同时，“一生一策”解决好没有手机、

电脑等终端设备的贫困家庭学生在线学习保障问题，对于少数由

于特殊原因暂时无法在线学习或学习有困难的，要加强个别辅导，

力争不让一个学生掉队，做到解决问题“不漏一人”、在线学习

“一个不少”。

五、通力配合做好保障工作

教学科研处做好教学组织工作，继续负责超星、智慧树、中

国大学 MOOC（爱课程）等平台后台数据对接；开展任课教师在线

教学课前培训，并对教学工作进行监督检查；实验教学与网络信

息中心负责校园网络的安全稳定运行和提供技术支持。其它职能

部门根据职责做好相应工作。

六、其他事宜

其他教学工作安排及要求，根据《关于做好因疫情防控延迟

开学期间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》（漓院新冠防指〔2020〕5 号）、

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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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实施方案》（漓院新冠防指〔2020〕12 号）、《关于做好 2020 届

毕业生教学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漓院政教学〔2020〕4 号）等

文件执行。

其他涉及教学工作的未尽事宜，请与教学科研处联系（联系

人：杨杰夫，电话：15107730965）。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

2020 年 3 月 23 日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党政事务部 2020 年 3 月 2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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